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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簡在内容性質上大體可以分爲應用型和古書兩大類，一般説來，應用型所使用

的應該是較爲典型的楚文字，而古書則不一定。 本文主要討論的就是應用型楚簡文

字中十個較爲常見的詞。

大體上説，同一時期一個語詞是否寫作合文以及合文形式的差異可能是書手個

人書寫的差異，就是説同一書手在不同的時間場合書寫不同；也可能是個體間的差

異，即因書手的不同而引起的差異；也可能是群體間的差異，即因地區書寫習慣的不

同而引起的差異。 下面分析楚簡常見合文，材料以望山簡、九店簡、包山簡、新蔡簡爲

主。 天星觀簡由於原材料大多没有發表，暫據《楚系簡帛文字編》中的合文部分以及

合文中的各字作單字時的著録情況來討論。

爲討論的方便，我們把合文符號在文字底畫下，居右的，稱爲右下方；合文符號在

文字右下側底線附近，全部或部分在底線以上，稱爲右下側；合文符號在文字右側，大

致居中，稱爲右側。

１．大夫

在戰國文字中，“大夫”合文比較穩定。 楚簡也不例外，皆作合文。 主要見於包山

簡、望山簡等。 其中包山簡１６例，見１２、１５、１５反、２６、４１、４７、４８、６５、９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０、

１３０、１４１、１５７、１８８等號簡；望山簡２例，見望山１ ２２號簡、望山１ １１９號簡。

“大夫”合文的寫法，一般在“夫”的右下方加兩短横，如表１第１例。 少數合文符

號形體上有些不同，如表１第２例、第３例、第４例，其中第２例、第４例有很大的偶然

性，第３例作兩斜畫也見於其他系别的“大夫”合文。

包山簡有兩例較特别，皆見於包山１３０號簡，見表２第１例、第２例。 從包山簡的

“夫”字看，包山１３０號簡的形體應該是在“夫”的豎筆上加飾筆而成的。



表１

１ ２ ３ ４

包山１２ 包山１２８ 包山１４１ 包山４７

表２

１ ２ ３

包山１３０ 包山１３０ 包山１８８

２．夫人

包山簡中的“夫人”見於４１、４８、８４、１３２、１４２、１４３、１６７、１７９、１８５、１８８、２００、２０３等

簡，共１２例，無一例作合文。 其中４１、４８、８４、１３２、１４２、１７９、１８５、２００、２０３等簡各爲不

同書手所寫，１４３號簡與４１號簡接近，１６７號簡與１８８號簡接近。

新蔡簡中有９例以合文的形式出現，見於甲三１７６、甲三２１３、乙一６、乙一１１、乙

一１３、乙一２７、乙二２４＋３６、乙三４６、乙四１２８等簡，都有合文符號，作“＝”形，在右下

方，横列式，形體非常統一。 僅二例不作合文，見甲三２００號簡和零４９９號簡（較模

糊）。 其中甲三１７６、乙一６、乙一１１、乙一１３、乙一２７、乙二２４＋３６等簡當爲同一書手

所寫；甲三２１３、乙三４６、乙四１２８、甲三２００等簡各爲不同書手所寫。

天星觀簡中的“夫人”有１例，見天卜７８８，從《楚系簡帛文字編》對文字的處理看，

應該不是合文。 不過，望山簡中有１例“大夫”合文，見望山１ １１９號簡，在《楚系簡帛

文字編》的“合文”中没有看到，而列在第７８８頁“夫”字條下，略去了合文符號，詞例作

“夫人”，顯然有誤。 這樣看來，没有原簡文對照，很難判斷天星觀簡的“夫人”是否作

合文書寫，這裏暫按常例作非合文處理。

表３較爲直觀（表中“合”指合文，“非”指非合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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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批簡雖然書手不同，書寫形式却相當統一，同一語詞在兩批竹簡中的書寫形

式如此不同，我們認爲主要是由於地區的差異。 而新蔡簡中甲三２００的不同或可理

解爲個别書手的書寫有異。

３．之日

主要見於望山簡、九店簡、包山簡、新蔡簡、天星觀簡等。 長沙銅量也作合文。

望山簡合文見望山一號墓竹簡９、１０、８９、９０、１３２、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０、１６１等簡共９例，

合文形體上較爲統一，合文符號和“日”並列在“之”下方，合文符號多作兩横。 不作合

文的見望山一號墓竹簡１、２、６、７、１１、１２等簡共６例。 １、２書風接近，９、１０、８９、９０書風

接近，６、７、１１、１２、１３２等各爲不同書手所寫，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０、１６１等字少，又不太清晰，

書手情況難以判斷。

天星觀簡合文兩例，見《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１１１１頁，形體較爲統一，合文符號作

兩横位於“日”右下側。 不作合文的１２例，見《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５６３、５６４頁。 該書

有部分天星觀簡的照片，見第１１７１、１１７５頁，其中“之日”有兩處，皆不作合文。

九店簡皆作合文，共４例，見５６ １５、５６ ３６、５６ ７９、５６ １０４等簡，其中５６ １０４

號簡較模糊，５６ １５、５６ ３６、５６ ７９三簡可以看出合文符號位於“日”右側，５６ １５號

簡合文符號爲兩斜筆。

秦家嘴簡有１例作合文，合文符號位於“日”右下側，見《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１１１１

頁。 ７例不作合文，見《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５６３頁。

包山簡中合文見４、５、７、１２、１２０、１２１、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６、

２２８、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５、２４７、２６７等簡以及牘，共２５例，書寫形式上不統一，

合文符號或爲兩横，或爲兩斜筆；或位於“日”右側，或位於“日”右下側，少數位於“日”

右下方。 不作合文的見２１２簡有３例，１９—４２、４４—５７、５９—６２、６４—６６、６８—７６、７８、

７９、８１、１４５反、２１８等各兩例，４３、５８、６３、６７、７７、８０、８２—１０１、１１５、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８

反、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２反、１３６、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３、１５７反、１９７、２０９、２１６、２１９、２２０、２４９等各１例，

共計１６６例。

新蔡簡多作合文，見乙一１７、乙一２８各兩例，甲一３、甲二１４＋１３、甲二２２＋２３＋

２４、甲三８＋１８、甲三３２、甲三４２、甲三４６、甲三５１、甲三８０、甲三８８、甲三１１１、甲三

１１９、甲三１３３、甲三１６１、甲三１６４、甲三１７２＋乙三１９、甲三１７８、甲三２０２＋２０５、甲三

２０４、甲三２１５、甲三２１６、甲三２２１、甲三２２５＋零３３２－２、甲三２３５－１、甲三２５８、甲三

２８３、甲三３００＋３０７、甲三３０５、甲三３４２－１＋零３０９、甲三３４２－２、乙一４＋１０＋乙二

１２、乙一５、乙一１２、乙一１６、乙一１８、乙一２１＋２３、乙一２２、乙一２４、乙一２６＋２、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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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３＋１、乙二２３＋零２５３、乙二２５＋零２０５＋乙三４８、乙三３８、乙三４９＋乙二２１、

乙四４、乙四６３＋１４７、乙四８２、乙四９８、乙四１０２、乙四１０５、乙四１０９、乙四１２６、零

２９４＋４８２＋乙四１２９、乙四１４４、乙四１４８、零４０、零７７＋１５４、零１０１、零１０３、零１０８、零

１０９＋１０５、零１３０、零１４７、零１７０、零１９０、零２００＋３２３、零２２０、零２５７、零２６７＋２６９、零

２７１、零２９０、零４３１、零４５２、零５１８、零５４０、零５４２、零６２５等各１例，加上乙四４６號簡

上面接零２５７號簡後所得１例， 〔１〕共計８２例。 此外，零３１３有合文，原釋“是＝（是

日）”，疑當爲“之日＝”殘；零５８４＋甲三２６６＋２７７“之日”，當爲合文，殘。 合文符號多

作兩横，少数作两斜笔；多位於“日”右侧，少数位於“日”右下侧。 不作合文的不多，見

甲三２６、甲三３９、甲三５４＋５５、甲三１１４＋１１３、甲三２１７、甲三２２３、乙二４２、零１０４、零

２１４、零３２６、零５９０等１１例。

具體統計見表３。

從上面列舉的例子看，天星觀簡、秦家嘴簡、包山簡多不作合文，九店簡、新蔡簡

多作合文，而望山簡中合文與否大體相當。 其中包山簡、新蔡簡的對比情況和上面討

論的合文“夫人”相似。

４．之月

望山簡皆不作合文，５例，見一號墓１、２、４、６、７等號簡。

天星觀簡作合文１例，見《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１１０９頁，合文符號作兩横位於“月”

右下側；不作合文１５例，見《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５７９頁。

秦家嘴簡不作合文，２例，見《楚系簡帛文字編》第５７８頁。

包山簡作合文的見１９７、１９９、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４等簡各３例，２２８號簡２例，２、４、

１２９、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２８、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５、２４７、２６７等簡各１例，共計３４例，其中

２２８號簡無合文符號。 合文符號或作兩横，或作兩斜筆；或位於“月”右下側。 不作合

文的見２０９、２１６號簡各３例，２００號簡２例、１２、１９、２０、８０—８６、１０４、１１５、１２５、１２６、

１２８、１２８反、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５反、１３６、１６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４９等各１例，共計２９例。

磚瓦廠簡不作合文，２例。 雖然“之”、“月”字間距明顯小於這４支簡的平均字間

距，但聯繫並不緊密，加上没有合文符號，因而不作合文的例子看待。

新蔡簡作合文的見乙一２８號簡３例，乙一３１＋２５２號簡２例，甲二７、甲三８＋

１８、甲三３２、甲三４２、甲三１０７、甲三１１７＋１２０、甲三１３３、甲三１５６、甲三１５９－２、甲三

１５９－３、甲三２０４、零２２１＋甲三２１０、甲三２２５＋零３３２－２、甲三２９９、甲三３４２－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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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兩簡的拼合見宋華强： 《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第２５頁，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２００７年。



一４＋１０＋乙二１２、乙一５、乙一９＋乙二１７、乙一１２、乙一１４、乙一１７、乙一１８、乙一

１９、乙一３２＋２３＋１、乙二２３＋零２５３、乙二２５＋零２０５＋乙三４８、乙三３８、乙三４９＋

乙二２１、乙四４、乙四６３＋１４７、乙四８２、乙四９８、乙四１０２、乙四１０５、乙四１０９、乙四

１２６、零２９４＋４８２＋乙四１２９、乙四１４４、零４０、零７７＋１５４、零１０１、零１０３、零１０８、零

１０９＋１０５、零１３０、零１４７、零１７０、零１９０、零２００＋３２３、零２２０、零２５７、零２６７＋２６９、零

２７１、零２９０、零３１３（殘）、零４３１、零４５２、零５１８、零５４０、零５４２、零６２５、零５８４＋甲三

２６６＋２７７（殘）等各１例，共計６７例。 合文符號皆作兩横，多位於“月”右側，少數位於

“月”右上側。 不作合文的見甲三３３、甲三５１、甲三１１４＋１１３、甲三２１７、甲三４０１、零

２０、零２１４、零２５７等共８例，其中甲三３３號簡中的“之月”二字間距略小，不過仍有一

定距離，又没有合文符號，加上同簡的“齊客”二字間距更小，這裏暫把甲三３３號簡中

的“之月”作非合文討論。

望山簡、天星觀簡多不作合文，新蔡簡多作合文，包山簡合文與否大致相當。

５．之歲

望山簡合文１例，見望山１ ８號簡；不作合文的２例，見望山１ １號簡、１ ７

號簡。

包山簡合文見２１８、２２１、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２、２３４〔１〕、２３６、２４５、２４７、２６７等號簡，共１０

例。 合文符號多作兩横，少數作兩斜筆；或位於右下側，或位於右下方。 不作合文的

見１２９號簡２例，２、４、７、１２、５８、９０、１０３、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４０、

１４１、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２、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４、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９等簡

以及包山牘各１例，共３６例。

新蔡簡合文比較確定的見甲三１號簡、甲三２５９號簡＋零３１５號簡、 〔２〕甲三２０

號簡 〔３〕各１例，共３例。 甲三１號簡中的合文較爲完整，作兩横位於右下側。 不作

合文的見甲一３、甲二７、甲二１４＋１３、甲二２２＋２３＋２４、甲三８＋１８、甲三２７、甲三３０、

甲三３３、零５２６＋甲三３７、甲三４２、甲三４９、甲三１１４＋１１３、甲三１５９－２、甲三１７８、甲

三１８３－２、甲三２０４、甲三２１５、甲三２１７、甲三２２１、甲三２２３、甲三２２５＋零３３２－２、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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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此簡僅１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１２頁）中著録爲兩例，其中第二
例不見於該簡，該書再版時仍舊誤，見 《楚系簡帛文字編》 （增訂本）第１２６９頁，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甲三２５９號簡、零３１５號簡兩簡的拼合見宋華强《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第３３頁。

此例雖無合文符號，但“歲”前也無“之”字，這裏暫作合文考慮。 參看宋華强： 《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

第２４０頁注９１８。



三２４０、甲三２５８、甲三２７２、甲三２９７（歲殘）、甲三２９９、甲三３４２－１＋零３０９、乙一５、

乙一１２、乙一１４、乙一１６、乙一１８、乙一２０、乙三２９、乙一２６＋２、乙一３２＋２３＋１、乙

四２（歲殘）、乙四４７（歲殘）、乙四５４（歲殘）、乙四６３＋１４７、乙四６６（歲殘）、乙四６７（歲

殘）、零２９４＋４８２＋乙四·１２９、乙四１４４、零５１、零７０、零１１３、零１４２、零１６５＋１９、零

２１４、零２１６、零３８４、零４５９、零４７９、零４９６、零５８０（歲殘）、零７３５等共５７例。 〔１〕此外甲

三２６號簡“歲”字模糊，無法判斷是否有合文符號，其上一字殘痕，疑是“之”的底畫，同簡

“八月”、“之日”都不作合文，我們傾向於該簡“之歲”不作合文，這裏暫不統計。

新蔡簡衹是偶爾作合文，而包山簡雖然不作合文的例子明顯多於合文，但合文並

不少見。 楚金文陳旺戟作合文。

６．亯月

九店簡２例皆作合文，見５６ ７７號簡、５６ ７８號簡，原简图片模糊，從摹本看合

文符號作兩横位於右下側。 〔２〕

包山簡合文６例，見１０３、１２０、１２１、１３２、２００等號簡及包山牘，合文符號皆作兩横，

位於右下側。 不作合文的５例，見１６３、１７１、１８０、１９３、１９６等號簡。

新蔡簡皆不作合文，見甲三３０、甲三２４０、乙一１６、乙一２６＋２、乙四４３、零５１等號

簡共６例。

“亯月”在九店簡中２例皆爲合文，不過例子少，很難説明有何特點。 在包山簡中

合文與否大致相當。 新蔡簡較統一，皆不作合文。

楚長沙銅量中的“亯月”作合文。

７．八月

八月以包山簡、新蔡簡爲多見，望山簡、九店簡等少見。

望山簡衹有１例，爲合文，合文符號作兩横位於右下側。 見望山２ １號簡。

天星觀簡２例爲合文，合文符號作兩横位於右下側。 見 《楚系簡帛文字編》第

１１０７頁。

九店 Ｍ５６簡中合文２例，見７８號簡、８１號簡，合文符號不清晰。 不作合文的１

例，見１７號簡。

包山簡中僅４例作合文，見７號簡、１７３號簡、１８４號簡、１９６號簡等，大體上作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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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甲三３４２－１＋零３０９號簡“歲”上一字模糊，從“歲”旁無合文符號判斷應該不是合文。

滕壬生： 《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１２７５頁。



横位於右下側。 不作合文的有３０例，其中２６號簡兩例，１９、２１—２５、２７—４２、８７—８９、

１４５反、１６７、１８７等簡各１例。

新蔡簡中合文２３例，見於甲一３、甲二７、甲二１４＋１３、甲二２２＋２３＋２４、甲二２５、

甲三８０、甲三１６０、甲三１６３、甲三１７８、甲三２０１、甲三２１５、甲三２５８、甲三３００＋３０７、

甲三３０３、甲三３３９、甲三３４２－１＋零３０９、乙三２９、乙三６０＋乙二１３、乙四５、乙四９８、

零１１３、零３１５、零４１３等號簡，其中１例無合文符號，見乙三６０＋乙二１３號簡。 合文

符號多作兩横，少數作兩斜筆；多位於右下側，少數位於右側。 有５例不作合文，見甲

三２６、甲三２２１、甲三２２３、乙四１０６、零５３０等簡，零５３０號簡的“八”字尚有疑問。

望山簡、九店簡因詞例少，很難説有什麼特點。 較爲明顯的是包山簡、新蔡簡之

間的反差，包山簡多不作合文，新蔡簡多作合文。

８．九月

九店簡合文２例，見５６ ７８號簡、５６ ８２號簡，合文符號模糊。 １例不作合文，見

５６ １８號簡。

包山簡多不作合文，２０、３６、３９—６３、９０—９５、１４５反、１６８、１７５、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３、２０４

等簡各１例共４０例。 衹有包山２３號簡可作合文看待，不過此例“八月”雖然占有一個

字的位置，但没有合文符號，不排除偶然密寫的可能，同簡“八月”、“之日”不作合文。

新蔡簡中３例爲合文，見甲一２２號簡、乙四１０６號簡、乙四１４４號簡，其中甲一２２

號簡的合文符號作兩横位於右下側，乙四１０６號簡無合文符號，乙四１４４號簡不清晰，難

以判斷是否有合文符號。 ３例不作合文，見甲三１號簡、甲三４０１號簡、零４３１號簡。

“九月”在包山簡中基本不作合文。 由於九店簡、新蔡簡中的例子少，還看不出有

什麼規律。

９．十月

九店簡合文３例，見５６ ７７、５６ ７８、５６ １００等號簡，５６ ７８號簡可能無合文符

號，另兩例模糊。 不作合文的１例，見５６ １９號簡。

包山２９例皆作合文，見１６反、４３、４４、４７、５９—６２、６４—７６、９６—９８、１４０、１６９、１７６、

１９０、１９３等簡各１例，其中１６９號簡無合文符號。 合文符號多作兩横，少數爲兩斜筆；

多位於右下側，少數位於右下方。

新蔡簡合文２例，見甲三１９１號簡、零１９２號簡，其中甲三１９１號簡合文符號作兩

横位於右下側，零１９２下殘斷，不知有没有合文符號。 不作合文的３例，見零５２６＋甲

三３７、甲三４９、乙四１０６等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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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山簡作合文明顯。 九店簡、新蔡簡由於例子不多，合文與否規律不太明瞭。

１０．躬身

望山簡２例皆作合文，見望山１ ２４、１ ７４號簡，合文符號作兩横位於右下側。

天星觀簡皆作合文，共１１例，見《楚系簡帛文字編》１１１５頁，合文符號皆作兩横，

或位於右下側，或位於右下方。

包山簡作合文５例，見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２等號簡，合文符號大體作兩横，或位

於右下側，或位於右下方。 不作合文的２１０、２１３、２１７號簡各２例，２２６、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０、

２３２、２３４等簡各１例，共計１２例。

新蔡簡合文２例，見甲一９、零２９３號簡，合文符號作兩横，１例位於右下側，１例

位於右下方。 不作合文的４例，見甲三２４７＋２７４、乙一９＋乙二１７、乙二３５＋３４、乙四

１２５等簡。

天星觀簡最爲統一，皆作合文。 新蔡簡合文與否大致相當。 包山簡以不作合文

爲多。 雖然望山簡２例皆作合文，但例子少，不便討論。

表３

語　詞 新　蔡 望　山 包　山 九　店 天星觀 秦家嘴 磚瓦廠

大夫
合 非 合 非

２ ０ １６ ０

夫人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９ ２ ０ １２ ０ １

之日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８２ １１ ９ ６ ２５ １６６ ４ ０ ２ １２ １ ７

之月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６７ ８ ０ ５ ３４ ２９ １ １５ ０ ２ ０ ２

之歲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３ ５７ １ ２ １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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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語　詞 新　蔡 望　山 包　山 九　店 天星觀 秦家嘴 磚瓦廠

亯月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０ ６ ６ ５ ２ ０

八月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２３ ５ １ ０ ４ ３０ ２ １ ２ ０

九月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３ ３ １ ４０ ２ １

十月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２ ３ ２９ ０ ３ １

躬身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合 非

２ ４ ２ ０ ５ １２ １１ ０

　　通過對這些較爲常見的語詞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楚簡中這些語詞的大致情況。

１．有些語詞是否作合文在各自的材料中較爲一致，但這種一致在不同材料間有

很大的差異，比如“之日”在新蔡簡中８８％作合文，而在包山簡中衹有１３％作合文。

“八月”在新蔡簡中８２％作合文，而在包山簡中衹有１２％作合文。 雖然很難説這些差

異是時代差異或地區差異，但至少可以説是書手群間的差異，因爲這些合文或非合文

並不是一個人書寫的。

２．有些語詞是否作合文在有的材料中較爲一致，在有的材料中很不一致。 如“之

月”，新蔡簡中近９０％作合文，而在包山簡中大體相當。 説明在新蔡簡中書手間差異

不大，表現出書手群的書寫特點。 而包山簡則存在書手間的差異。

３．有些語詞作合文很穩定，比如“大夫”。 “之歲”也大多作合文。 兩字部分形體

近同應該是這類合文比較穩定的因素之一。

４．合文符號以兩横爲多，兩斜筆的少見。 兩斜筆的合文符號主要見於新蔡簡和

包山簡。 在包山簡這些常見合文中，作兩斜筆的合文除包山１４１號簡的１例“大夫”

外，書法非常接近，應該爲同一個書手所寫。 而新蔡簡作兩斜筆的合文書法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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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應該爲多個書手所寫。

５．合文符号的位置相對比較固定，一般位於右下側，少數位於右下方，更少的是

位於右側。

６．總的看來，有些語詞是否寫作合文以及合文的書寫形式比較統一，有些由於地

區、書手群或書手間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蕭毅　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副教授，４３００７２）

·０２２·

出土文獻（第一輯）




